
2011年3月1日，合肥瑶海刑警一队侦

查员在工作返程途经临泉东路时，发现一

名男子推着一辆助力车，形迹十分可疑，现

场盘查后认定其有犯罪嫌疑，于是将其带

回审查。

经查，该男子叫周某，巢湖庐江人，在

合肥瑶海区站塘路附近租住，现无业，长期

混迹于站塘路周边各网吧。

但是令侦查员意外的是，还没有正式

审问，周某便对当天在瑶海区恒通小区盗

窃助力车的事和盘托出，但只承认当晚一

人且只盗窃这一次。

“头一次偷车就被抓也太巧了，另外被

抓获时周某的身上携带很多作案工具，一

看就知道是惯偷。”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侦查员发现周某有急于逃避其他犯罪行为

的表现，认为这不是一起单个的盗窃案件，

于是决定突审，挖出背后的团伙。

周某有上网的爱好，侦查员决定另辟

蹊径，于是拿着他的照片，对站塘路沿线的

十几家网吧进行走访摸排。一网吧经营者

称认识周某，而且和周某一起来上网的人

还有好几个，其中有个人叫王某某，六安

人，但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来上网了。
在突破王某某后，侦查员对周某盗窃

摩托车案进行了深挖：一个由十二个人组

成的盗销摩托车、电动车团伙浮出水面。

在警方的连续行动中，犯罪嫌疑人

相继落网。经查：该团伙犯罪组成人员均

为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无正当职业，长

期混迹于网吧，通过QQ相互认识并在网

上约定在合肥一些三无小区或管理松懈

的小区实施盗窃行为，盗窃时分工明确，

有人负责望风，有人携带作案工具，有人

实施剪断锁链，并有人负责销赃。该团伙

自2010年10月份来，时聚时散，交叉作案

数十起，盗窃各类摩托车、电动车、三轮车

数十辆。

他们中大部分都是随父母从外地来

肥的。由于父母平时忙，没有时间管教他

们，于是便迷恋网络，并成了“好朋友”。

他们将偷来的车子全部卖给年龄最小的

那名成员的父亲，销赃的渠道根本不用

愁，并且盗窃所得均用于上网消费。

12名“90后”结伙偷盗当网虫
13岁儿子入伙，其父帮着团伙“收赃”

13岁的儿子偷车，父亲不但不管教还“收赃”，在家长的支持

下，孩子“越走越歪”。儿子的同伙也都是“90后”，他们最大的不到

20岁，最小的是13岁。偷车对这12名青少年来说不算错误，除了

汽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等成了他们的作案目标，偷到后再卖

给这名父亲，摩托车200元、电动车100元。 翁清清 记者 宋才华

侦查员认为这个线索很重要，于是决

定从王某某入手。在对周某进行询问时，

周某这才交代了王某某的事情。

当获得王某某曾经在安徽大市场

附近一家酒店工作过的信息后，侦查员

立即找到酒店并从一员工那得知，王某

某今年年初已前往江苏吴江的一家酒店

工作了。侦查员赶到吴江并找到该酒

店，王某某在侦查员的政策教育下，交

代了 2010 年下半年伙同周某等人在合

肥市瑶海区多次盗窃摩托车、电动车的

犯罪事实。

急于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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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打尽

身上藏着这么

多“法宝”，遇到

啥车都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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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9日下午，罗女士来到已

办卡的健身会所锻炼，并将刚买的价值

5600元的数码相机，放置在会所的自动存

包柜内。可锻炼完回来取物时，数码相机

不翼而飞。原来是自动存包柜的锁出现问

题。当罗女士要求会所赔偿时，当即被拒

绝，理由是此项服务系免费，且存包柜的显

眼位置已声明“物品丢失，概不负责”。

【点 评】会所应当赔偿。首先，会所

与罗女士之间已形成保管合同关系。《合

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

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

该物的合同。”罗女士按会所要求，将数码

相机存入自动存包柜，无论会所收费与

否，都与之吻合。其次，会所应当担责。

《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保管期

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

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

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

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方面，会所

并非单纯无偿保管。罗女士缴费针对的是

整个服务，而寄存是会所的服务内容之一，

至少也是配套服务，最终目的是促成交易、

实现利润。另一方面，就算无偿保管，会所

也存在重大过失，即没有及时对锁进行检

查及在锁出问题的情况下仍未加以维修、

更换、提醒。且其不能因声明“概不负责”

而否定已经存在的过错。

健身时人伤，物丢，认栽了?
法律支持消费者 健身房想逃责任行不通

去健身房健身不仅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钟爱，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时

尚。可健身房并非世外桃源，健身期间难免发生纠纷。那么，遭遇此类纠

纷该如何维权？对此，记者邀请法官为消费者支招。 颜梅生 记者 雷强

2010年5月8日，郭小姐在一家健身房

办理了年卡并交纳一年的健身费3600元。

当年6月，她因公被派往外地，无法定期健

身，遂要求老板退回余款。但被拒绝，理由

是健身合同中已明确约定“会员不得退卡”。

【点 评】 法院判决老板归还郭小姐卡

内余额。一方面，本案所涉健身合同系格

式合同。《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格式

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

案情形与之吻合。另一方面，“会员不得退

卡”的规定对全体会员并非公平合理。服

务与收费的关系应当是对应的，即付出了

多少服务，就应给予多少报酬。而“会员不

得退卡”的约定则明确表明，无论是否服务

均必须照样付费，显然属免除经营者责任，

排除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再者，“会员不得

退卡”的内容无效。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四条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

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

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

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

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

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从2010年8月1日起，胡女士便成了一

家健身店为期一年的会员。可仅过了三

天，胡女士在店里使用高拉训练机时，因器

械脱落，砸中头部，不仅花去3万余元医疗

费用，还落下八级伤残。事后，店家坚决拒

绝了胡女士的赔偿请求，理由是如此简单

操作根本无需操作说明和教练指导，事情

完全系胡女士自己使用不当所致。

【点 评】 店 家 必 须 承 担 赔 偿 责

任。一方面，店家违反了法定义务。《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

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

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

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

害发生的方法。”鉴于各人的认识水平

和感知能力不尽相同，店家自认为无需

操作说明、指导，而未对胡女士作出使

用警示、说明，并不等于已尽义务；另一

方面，店家必须担责。因为《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已明确规定：“经

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

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支付医

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

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

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

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

的生活费等费用。”

情势变更，中途可以退卡

财物丢失，会所必须担责

健身受伤，店家应当赔偿


